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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控股股東擬增持股權

本公告由驢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臧偉仲先生（「臧先生」，本公司執行董事、董
事會主席、行政總裁及控股股東（具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
賦予之涵義））通知，臧先生擬於本公告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在公開市場收購本
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（「建議收購事項」）。於本公告日期，臧先生擁有 547,748,500股
股份的實益權益，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37.42%。按照臧先生的意向，於建議收購
事項後，本公司控股股東及與其任何一方一致行動（具有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所
賦予之涵義）的人士於本公司的總持股量較彼等於建議收購事項前的總持股量
將不會增加超過2%（即根據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規則26，就香港上市公司的控
股股東（連同其一致行動人士）所持介乎30%至50%的股權而言，於任何十二個月
期間導致作出強制要約的責任的水平）。

董事會認為，建議收購事項展示了臧先生對本公司前景及增長潛力的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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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本公司可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，於建議收購事項後本公司將維持並確保
已發行股份的足夠公眾持股量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，於本公告日期，臧先生尚未進行任何建議
收購事項，而臧先生可能進行的任何建議收購事項將視乎市況及股份當時的市
價而定，並將由臧先生全權酌情決定是否進行，故任何建議收購事項可能會亦
可能不會進行。因此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驢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、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
臧偉仲

中國廣州，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臧偉仲先生、王磊先生及劉暉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張敬謙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劍璐女士、吳大香女士及顧瑞珍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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